
为被监护人财产安全
设置有效的安全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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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

现代成年监护改革转向的关键词是“赋权”与“限
权”。所谓“赋权”是要尊重被监护人自我决定权，保障
被监护人能够活用残存意思能力；所谓“限权”是要采取
必要措施限制监护人滥用监护权。本案探索的被监护
人“财产三分离”模式，确保被监护人具备独立生活和融
入社区的物质条件，激活了民法典第二十二条后段、第
三十五条第三款，是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第十二
条“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承认”、第十九条“独立生活和
融入社区”规定深度契合的“赋权”裁判。同时，阶梯级
监督模式设计发展了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监护人履职报
告制度，确保被监护人财产不因相关方滥用而受损，为
被监护人财产安全设置有效的安全阀门，以“限权”裁判
为“赋权”提供安全网。“财产三分离”模式的探索是人民
法院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生动
体现，亦是“赋权”“限权”中国化的有益探索。

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移植了比较法上的“遗嘱指定
监护”，并将适用范围拓展至成年人监护。该立法探
索在实务中能纾解部分“老养残”家庭的后顾之忧，即
通过“遗嘱指定监护”赋予监护资格，拓宽成年失能子

女将来监护人的可选范围。本案中，赵阿婆指定由专
业从事监护服务的社会监护组织作为孙某的监护人，
是一次结合“遗嘱指定监护”与“社会监护”的有益尝
试，契合《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第二十一条第
一款“支持专业性社会组织依法为有需要的老年人担
任监护人”的立法精神。然而，现行“遗嘱指定监护”
规范较少、较概括，不仅无法满足海量司法实务的指
引需求，也限制了“遗嘱指定监护”及“社会监护”的推
广与发展。本案探索的审查思路是对现行法律规范
的细化落实，明确了该类遗嘱的效力要件，从根本上
减少遗嘱被认定无效对“老养残”家庭的冲击。同时，
司法裁判不能简单一判了之，形成涉“遗嘱指定监护”
案件与监护监督相结合的新审判模式，亦是“最有利
于被监护人原则”的细化与深化探索。

本案判决探索了“遗嘱指定监护”案件的审查思路
及“财产三分离”的监护监督措施，实现了监护全流程闭
环，化解了“老养残”家庭的后顾之忧，为完善成年监护
立法、同类案件司法审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有益经验。

（来源：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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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老了，残疾子女谁来监护？
郭燕罗宇驰李迪明子

“老养残”家庭是指老年父母作为主要照护者，长期照料因残疾丧失或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成年子女的特殊家
庭群体。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变迁及人口结构的变化，高龄父母照料大龄失能子女的“老养残”问题已成为不容忽视的
社会现象。这些家庭往往面临着年迈老人自顾不暇还要照料残疾子女的双重压力，以及老人离世后残疾子女将面临的

“无人监护”困境。如何保障好他们的权益？
近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直面社会治理新问题，依法审理了一起涉“老养残”家庭的遗嘱指定监护案，通过首创

“财产三分离”模式，进一步创新阶梯级监督机制，维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

记者近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举行的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税务部门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高
风险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人员，集中力量依
法查处了一批加油站、明星网红等偷逃税案件。
今年1月至11月，共查处3904户高风险加油站，
查补税款41.63亿元；查处1818名包括明星网红
在内的“双高”人员，查补税款15.23亿元，有力规
范税收秩序，促进相关领域健康发展。

依托八部门常态化联合打击涉税违法犯罪
工作机制，持续保持对虚开骗税行为的高压态
势。今年以来，共检查涉嫌虚开骗税企业6.96万
户，挽回出口退税损失86.06亿元。在查处涉案
企业的同时，对通过恶意筹划、串通作假帮助服
务对象偷逃税的涉税中介进行延伸检查，今年以
来，共查处违规涉税中介484户，对相关机构和从
业人员依法采取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等惩戒
措施，有力维护了税法权威和经济秩序。

税务部门还积极引导纳税人主动纠正失信
行为，今年以来，共有1168户重大税收违法失信
主体采取自我改正措施后，实现了信用修复，提
前移出“黑名单”。

此外，税务部门对实名检举的涉税违法问题
认真核查，对核查后未发现问题的检举事项本
着负责任的态度，出具无问题稽查结论，尤其
是对网上不实举报和恶意举报等侵害守法者
合法权益的案件，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主动
发声澄清，及时为守法合法者“正名”。今年以
来，税务总局转各省级税务局办结的涉税检举
事项中，超过 1300 件经核查未发现检举人反映
的涉税问题，各地税务部门均依法出具了无问题
税务稽查结论。 （来源：法治日报）

豪华邮轮上的免税店，本是游客选购高端名
表的好去处，谁曾想竟暗藏“黑手”！一名销售员
上演现实版“狸猫换太子”，用高仿假货悄悄调换
店内正品名表，30块真表凭空“消失”，造成公司
损失高达上百万元。上海市公安局边防和港航
分局接报后雷霆出击，仅用72小时就锁定嫌犯，
在邮轮靠港的第一时间将其抓获，人赃并获！

今年 10 月 13 日，上海一家国际邮轮服务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来到边防港航分局报案，语气
焦急地表示：“我们旗下邮轮免税店售卖的多款
高端名表，经工作人员查验后发现工艺粗糙，细
节处和正品差距很大，根本不符合正品标准，怀
疑是被人调包了！”专业鉴定结果很快出炉：首批
排查出的9块异样腕表均为仿冒品，涉案金额已
达24万余元。

案情紧急，接报当天，边防港航分局立刻组
建“涉企案件联合专案组”，火速展开侦查。专案
组民警介绍：“我们第一时间和免税店管理人员
一道，逐一对商品采购、入库、存放、销售等全流
程进行细致梳理，结合现场勘查情况，很快锁定
侦查方向——熟人作案，且嫌疑人利用了职务便
利实施侵占。”

随后，专案组对免税店32名销售人员的资金
流水、社交记录及物流信息展开地毯式核查。这
一查，果然发现了猫腻：销售人员刘某某的网银
账户近一年内，竟有12笔大额资金转入，而转入
方清一色都是二手商，其行为疑点重重，具备重
大作案嫌疑。

抓捕时机稍纵即逝！10 月 16 日下午，当该
邮轮完成航行任务，缓缓停靠吴淞国际邮轮港码
头时，早已等候多时的专案组民警迅速登船，当
场将犯罪嫌疑人刘某某控制，全程干脆利落。

面对民警的审讯，刘某某心理防线瞬间崩
溃，对自己的职务侵占行为供认不讳。他表示：

“从2024年11月开始，我看着店里的高端名表就
动起了歪念。想着自己是销售，有接触商品的便
利，就想靠调包赚点快钱。”据他交代，他先通过
网络平台低价购入同款仿冒腕表，再在工作中寻
找机会，用假货调换店内的正品名表，随后将正
品卖给二手商牟利。

截至案发，刘某某已先后调换名牌手表 30
块，非法获利超过20万元，给公司造成的直接损
失更是高达100余万元。目前，刘某某因涉嫌职
务侵占罪，已被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批准逮捕，
涉案财物的追查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

（来源：上海法治报）

老人身患重病儿子未来堪忧

孙某是孙老伯与赵阿婆所生独子，未婚
且无子女。2021年，孙老伯因病过世后，40
多岁的儿子孙某因患有精神分裂症，被认定
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由母亲赵阿婆担任
其监护人。

当时，年近70岁的赵阿婆虽然尚能照
顾孙某，并维持两人日常生活，却也开始担
忧起了儿子的未来。于是，她在办理丈夫
遗产继承公证时，便一并咨询了儿子未来
监护人的问题，第一次了解到上海唯一一
家专业从事监护服务的社会组织——小嘉
监护，得知其可提供监护、医疗、日常探视、
身后事务执行、财产管理保护等服务。

2024年，赵阿婆被查出罹患重大疾病，
可能时日无多。此时，赵阿婆的家中已无其
他近亲属能够作为儿子孙某新的监护人。

经过前期3年多的了解和接触，赵阿婆
认为，把儿子托付给小嘉监护是最适合的
选择。于是，她立下公证遗嘱，指定小嘉监
护作为儿子孙某未来的监护人，并明确了
监护职责的性质和具体安排。

遗嘱指定监护社会组织作监护人

2025 年 2 月，赵阿婆去世。根据她生

前立下的公证遗嘱，小嘉监护向嘉定区法
院申请变更监护人。

庭审中，具有真实意思表达能力的孙
某明确同意由小嘉监护担任其监护人。孙
某表示，自己虽然日常生活可以自理，但是
涉及父母丧葬、租房、就医等重大事务，无
法独立处理。当时，孙某没有工作，固定收
入为残疾补助金，有少量存款以及从赵阿
婆处继承的遗产。

小嘉监护则向法院报告了具体的监护计
划，并提出，除孙某的日常开销及保留必要医
疗保证金外，大额财产均由公证处保管，如果
有动用大额财产的需要，由公证处核查支出
的真实性及必要性，确保财产安全。

公证处表示，同意担任小嘉监护的监
督人、保管被监护人孙某的主要财产，并向
法院报告了保管财产的主要用途。

法院审理后认为，赵阿婆留下的公证
遗嘱真实有效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故申
请人小嘉监护具有监护资格。同时，公证
处本身具有中立性、专业性，可依法办理

“保管遗嘱、遗产”等事务，可以作为监督人
履行相应的监督和监管职能。

“财产三分离”模式守护困难群体权益

司法实践中，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监

护的核心主要有两点：一是人身照管，二是
财产管理。本案中，除了帮助孙某解决日
常租房、请人照护、协助就医等问题，如何
更好地帮助他守好“钱袋子”？

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在小嘉监护提
交的监护计划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方案，
提出“财产三分离”阶梯级监督模式。

这一模式将被监护人孙某的财产分为
三类，即供日常生活所需的小额财产、供紧
急医疗的医疗财产和主要财产，分别由被
监护人孙某、监护人小嘉监护和监督人公
证处保管。小嘉监护确有必要处分主要财
产时，应向公证处提交申请报告，并完成相
关手续。

“‘财产三分离’模式，既保障了被监护
人在能力范围内使用财产的自主性和财产
安全，也在极大程度上提高了财产的使用
效率。”该案审判长，嘉定区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毛译宇解释说。

最终，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孙某的监护
人变更为小嘉监护；小嘉监护应遵守公证
处的监管要求，并于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
25日前向公证处提交该季度的监护履职报
告；公证处也应在每年年底向法院提交监
护人全年的财产使用明细报告。

（文中当事机构为化名）

图为庭审现场。 蒋文越摄

税务部门依法查处
明星网红等人员偷逃税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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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块名表被调包
邮轮免税店惊现“内鬼”

上海警方雷霆出击，72小时人赃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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